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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开学季防骗指南

案例： 本市职工小刘最近即将迎

来二胎宝宝，他疑惑一胎时已享受过陪

产假，二胎还可以享受吗？

答： 可以。

本市规定：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

育子女的，男方享受配偶陪产假 10 天。

上述规定并未对享受的次数做限

制，小刘二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就能

在妻子产假期间再次享受陪产假，期间

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

发给。

（综合自： 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配偶生二胎能休陪产假吗？

乘客朋友们：

因杜行、 吴泾渡口段防汛墙改建施

工，杜吴线定于 2026年 3月 20日 -6月

28 日临时停运。 停运期间乘客可从相

邻的陈车线过江， 陈车线营运时间由

5:50-19:05 调整为 5:50-21:08。

请乘客们相互转告，给您造成的不

便敬请谅解！

咨询电话： 33767736

上海市轮渡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5 日

（综合自： 上海轮渡）

停航公告

据市公安局介绍，开学季诈骗分子瞄

准了这一“黄金时机”，各类诈骗套路翻新

升级，精准拿捏家长的焦虑心理和学生的

防范盲区。

■ 冒充老师收取开学费用诈骗

一、前期渗透：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

道购买家长联系方式、班级群二维码，或

伪装成“新生家长”“转学生家长”申请加

入班级社交群，入群后潜伏观察，记录班

主任的昵称、说话语气、常用话术。

二、伪装身份： 趁班主任或家委会成

员不在线时，用相似昵称、盗用班主任头

像，甚至 PS 班主任的工作证、缴费通知

截图，制造“官方身份”假象。

三、话术诱导： 模仿班主任口吻发布

缴费通知，话术精准踩中家长心理，同时，

发布逾期可能无法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等

话术，制造紧迫感。

四、收款转移： 发送的收款码多为个

人二维码（非学校对公账户），部分更隐蔽

的会用“第三方代收”借口，要求家长转账

到指定银行卡，收款后迅速拉黑、退出班

级群，消失无踪。

防范举措： 任何缴费要求，先通过班

级群公告、班主任私人电话（提前留存的

官方号码）双重核实，绝不仅凭群内一条

消息转账。

■ 培训退费诈骗

一、精准筛选：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

取的培训机构学员信息（包括姓名、家长

电话、所报课程、缴费金额），针对性拨打

骚扰电话。

二、引导操作： 当家长确认后，以“退

费需要走官方流程”为由，要求添加社交

软件，发送“退费申请表”，或发送虚假“退

费链接”，要求家长点击链接登录并填写

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

三、实施诈骗： 若家长填写了验证码，

诈骗分子会直接通过快捷支付转走银行卡

内资金；若仅获取了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

会进一步以“账户冻结需要解冻费”“退费税

率缴纳”等名义，诱导家长转账，完成诈骗。

防范举措： 退费需通过培训机构官

方 App、公众号、线下门店或班主任通知，

主动联系官方客服核实退费政策， 绝不

相信陌生来电的“主动退费”。

■ 游戏装备 /� 账号交易诈骗

一、诱饵吸引： 诈骗分子在游戏内公

屏、社交平台，发布“高价收号”“低价卖装

备”信息，精准吸引学生群体。

二、诱导脱离平台： 当学生主动联系

后，诈骗分子会以“平台交易要收手续费”

“私下交易更快捷”为借口，诱导学生脱离

正规游戏交易平台，转到社交软件私聊。

三、诈骗闭环： 若学生是买家：要求

先付“定金”，称“付定金后发货”，收到定

金后又以“账号绑定需要解锁费”“安全

验证费”要求加钱，最后拉黑；或发送虚假

“装备发货链接”，诱导学生点击盗号木马

链接，盗走学生原有游戏账号。 若学生是

卖家：要求学生先解绑账号绑定、发送账

号密码“验货”，收到账号后立即修改密

码、绑定自己的手机，拉黑卖家拒不付款。

防范举措： 游戏账号、装备交易必须

通过官方认可的正规交易平台，签订交易

协议，切勿私下微信、支付宝转账。

■ 中奖诈骗

一、广撒网引流： 诈骗分子通过短信、

社交软件私信、短视频评论区等渠道，批量

发送中奖信息，精准瞄准学生和家长群体。

二、 身份伪装 + 信任铺垫： 当学生

或家长联系时，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品牌

客服”“活动专员”，提供虚假的“活动编

号”“中奖公示链接”， 部分还会发送 PS

的“中奖名单截图”“奖品实物图”，甚至能

报出学生的学校、年级等信息（非法渠道

获取），进一步降低警惕。

三、索要费用 / 信息实施诈骗： 收费

陷阱： 以“手续费”“个人所得税”“快递保

价费”“奖品激活费”为由，要求转账到指

定账户；信息窃取：发送钓鱼链接，要求填

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

信验证码，或诱导下载“领奖 App”（内含

木马病毒），一旦填写或下载，银行卡资金

会被直接盗刷，个人信息也会被倒卖。

防范举措： 陌生短信、弹窗、私信的

中奖信息一律不信，更不向陌生中奖活动

泄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

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

商店的 App。

警方提示：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凡

是涉及钱财转账，填写个人信息的，一定

要先核实清楚，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综合自： 上海发布、市公安局）

近年来，食品成为电商直播带货的

主打商品之一，但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

乱象，也影响了消费体验，针对食品直播

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直播电

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为

直播电商食品“划红线、立规矩”将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起正式施行， 可扫描

下方二维码，查看《规定》详情。

1.�建立全链条审核机制

《规定》明确，平台需要对直播间运

营者的主体资质、食品经营许可或备案

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档案并且每六

个月更新一次；对于首次开展食品直播

的营销人员，必须核验身份信息并组织

食品安全培训，必须杜绝“无资质直播”

“无培训上岗”的现象出现。

2.�创新风险管控体系

《规定》要求，平台必须结合食品类

别、交易规模和风险状况，制定《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清单》， 将直播间运营者资

质、禁售食品排查、直播行为规范等，作

为重点管控内容；建立“智能监测、排查

调度、快速处置”的工作机制，通过技术

监测、实时巡查等方式，主动识别风险，

即时推送风险提示。

3.�健全内部管理架构

《规定》强调，平台必须明确食品安

全管理机构，配备与平台交易规模相适

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并且

明确其岗位职责；平台主要负责人每个

月还需要组织召开食品安全调度会，确

保风险问题及时解决。

4.�强化违法处置力度

《规定》要求，平台发现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后，必须立即制止并且报告监管

部门，同时根据违法情节，采取警示、限

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列入黑名

单等处置措施；平台接到监管部门通报

后，必须及时落实相应的管控要求，坚决

杜绝“以罚代管”“放任不管”。

对于消费者反馈强烈的虚假宣传、

假冒伪劣食品，《规定》也明确了两大核

心禁止要求。

明确 13 类直播间禁售食品， 细化

10 项直播行为禁令

● 13 类禁售食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

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或者用

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二）致

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

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

限量的食品；（三） 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四）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五）

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

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六）

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

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

常的食品；（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

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

的肉类， 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

的肉类制品；（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

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十）标注虚假生

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十一） 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十二）国

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

的食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

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 10 项禁播行为

（一）以显著方式提示直接关系消费

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信息；（二）不

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

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 误导消费

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三） 不得明示或

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

不得使用医疗用语；（四） 不得对保健食

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五）不得将普通食品、特殊食品、药品相

互混淆；（六）不得对食品产地、成分、功

能、适用人群、检验、认证、质量、执行标

准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七）不得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食

品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信息；（八）

不得以食品安全信息形式发布食品检验

数据、结果、报告等；（九）不得与食品检

验机构共同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

者推荐食品；（十）法律、法规、规章、食品

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

（综合自：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

半月沙龙、成都市场监管、上海市场监管）

13 类食品将在直播间禁售


